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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丹娜絲及樺加沙風災隧道式棚架資材補助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 

一、申請人資料：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國民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二、申請土地資料： 

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(平方公尺)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總計(公頃)： 

 

三、申請補助資材明細：  

品名 數量 金額(元) 小計(元) 

    

    

    

總計(元)： 

 

得申請金額(元)： 

 需於114年11月15日前申請完畢，請附上： 

1.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附1)。 

2. 丹娜絲或樺加沙颱風現金救助有案之證明文件或其它證明文件(附2)。 

3. 同名存款帳戶封面影本(附3)。 

4. 購買隧道式棚架相關農業資材之憑證正本(請農會浮貼於補助清冊背

面) 

5. 本人已閱讀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告知事項。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       預計補助金額： 

 

農會受理人：

附表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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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丹娜絲及樺加沙風災隧道式棚架資材補助查驗紀錄表 
 

申請人 申請地段地號 面積(公頃) 

查驗結果 

實際搭設面積 
未搭設 

購買品項、數量是否符合 未搭設原因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查驗照片黏貼處 查驗照片黏貼處 

 

查驗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驗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驗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3 

 

丹娜絲及樺加沙風災隧道式棚架資材補助抽查表 

抽查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 

抽查對象 
抽查土地資料 抽查核定 

面積(公頃) 
抽查結果說明 

地段 小段 地號 種植面積(公頃)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      □購置農業資材新品 

抽查單位代表簽名： 

農糧署   區分署：            地方政府：                農會：         

附表三 



4 

  丹娜絲及樺加沙風災隧道式棚架資材補助清冊 

 
製表：________農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頁，共  頁 

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種植面積(公頃) 核定補助金額(元) 受領人簽章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小計：  

附表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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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娜絲及樺加沙風災隧道式棚架資材補助作業原則 
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告知事項 

農業部農糧署(以下簡稱本署) 為辦理114年丹娜絲風災隧道式棚架資材補助作業

原則申請案之審查執行，向申請人蒐集個人資料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

定，向臺端說明以下事項。 

臺端若未提供個人資料，本署（含轄區分署）將無法審查申請案： 

一、特定目的：一四○農糧行政 

二、個人資料之類別： 

識別類Ｃ○○一辨識個人者：姓名、聯絡地址、聯絡電話 

Ｃ○○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：國民身分證(以下簡稱身分證)統一編號 

特徵類Ｃ○一一個人描述：性別、出生年月日 

其他各類資訊Ｃ一三二未分類之資料：土地資料、種苗登記證、農產品、

取得標章類別、經營實績 

三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(一)利用期間：本計畫審查、執行期間。 

(二)利用地區：中華民國領域。 

(三)利用對象：農業部、農業部農糧署（含轄區分署）、農民團體及執行隧

道式棚架資材補助輔導相關政策之政府機關(構)。 

(四)利用方式：若有以下情形時(包括但不限於)：消費者投訴、農產品資料

查詢、更新等，本署（含轄區分署）亦可能利用臺端所提供之個人資料

與您聯繫。 

四、臺端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，向本署行使當事人權利，請填寫本

署個人資料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，郵寄至本署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執行小

組。 

五、為保障臺端權利，本署（含轄區分署）於受理本計畫申請時，需向臺端收

取您的身分證影本，以利當事人身分確認之用。 (本署瞭解身分證正反面

記載個人及善意第三人資料，因該證件格式及內容為內政部之規定，本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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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權更動其內容，並保證收取後將妥為保管。) 

 

 

 


